
解釋字號 釋字第578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3年05月21日

解釋爭點 勞基法課雇主負擔勞工退休金違憲？

解釋文 　　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

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

明文，勞動基準法即係國家為實現此一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

至於保護勞工之內容與方式應如何設計，立法者有一定之自由形

成空間，惟其因此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構成限制時，則仍應符合憲

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分別規定雇主負擔給付

勞工退休金，及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義務，作為照顧勞工

生活方式之一種，有助於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整

體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並未逾越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其

因此限制雇主自主決定契約內容及自由使用、處分其財產之權

利，係國家為貫徹保護勞工之目的，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

受領勞工勞力給付之雇主對勞工之照顧義務，應屬適當；該法又

規定雇主違反前開強制規定者，分別科處罰金或罰鍰，係為監督

雇主履行其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義務，以達成保障勞工退休後生存

安養之目的，衡諸立法之時空條件、勞資關係及其干涉法益之性

質與影響程度等因素，國家採取財產刑罰作為強制手段，尚有其

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契約自

由之意旨及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保障之規定並無牴觸。

　　勞動基準法課雇主負擔勞工退休金之給付義務，除性質上確

有窒礙難行者外，係一體適用於所有勞雇關係，與憲法第七條平

等權之保障，亦無牴觸；又立法者對勞工設有退休金制度，係衡

酌客觀之社會經濟情勢、國家資源之有效分配，而為不同優先順

序之選擇與設計，亦無違憲法第七條關於平等權之保障。復次，

憲法並未限制國家僅能以社會保險之方式，達成保護勞工之目

的，故立法者就此整體勞工保護之制度設計，本享有一定之形成

自由。勞工保險條例中之老年給付與勞動基準法中之勞工退休

金，均有助於達成憲法保障勞工生活之意旨，二者性質不同，尚

難謂兼採兩種制度即屬違憲。惟立法者就保障勞工生活之立法選

擇，本應隨社會整體發展而隨時檢討，勞動基準法自中華民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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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立法施行至今，為保護勞工目的而設之勞工退休金制度，

其實施成效如何，所採行之手段應否及如何隨社會整體之變遷而

適時檢討改進，俾能與時俱進，符合憲法所欲實現之勞工保護政

策目標，以及國內人口年齡組成之轉變，已呈現人口持續老化現

象，未來將對社會經濟、福利制度等產生衝擊，因此對既有勞工

退休制度及社會保險制度，應否予以整合，由於攸關社會資源之

分配、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全民之整體利益，仍屬立法形成之事

項，允宜在兼顧現制下勞工既有權益之保障與雇主給付能力、企

業經營成本等整體社會條件之平衡，由相關機關根據我國憲法保

障勞工之基本精神及國家對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

保護其生存與發展之意旨，參酌有關國際勞工公約之規定，並衡

量國家總體發展，通盤檢討，併此指明。

理由書 　　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

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

明文，勞動基準法即係國家為實現此一基本國策所制定之法律。

至於保護勞工之內容與方式應如何設計，立法者有一定之自由形

成空間，惟其因此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構成限制時，則仍應符合憲

法上比例原則之要求。

　　按勞動基準法係國家本於保護勞工權益之意旨，規範各項勞

動條件最低標準之法律，事業單位固得依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

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但仍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至於保護勞工最低勞動條件之內容及其保障方式等如何設

計，則立法者有一定之形成空間，勞動基準法第六章有關勞工退

休制度，即係國家透過立法方式所積極建構之最低勞動條件之

一，旨在減少勞工流動率，獎勵久任企業之勞工，俾使其安心工

作，提高生產效率，藉以降低經營成本，增加企業利潤，具有穩

定勞雇關係，並使勞工能獲得相當之退休金，以維持其退休後之

生活，與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國家應實施保護勞工政

策之意旨，尚無不符。該法規定雇主應按月提撥一定之勞工退休

準備金，並於勞工符合法定要件時按照法定給與標準，一次發給

勞工退休金。雇主按月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須專戶存儲，不得

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擔保之標的，其按月提撥之準備金則匯

集為勞工退休基金，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指定金融機構保

管運用，並由勞雇雙方共同組織委員會監督之（勞動基準法第五

十三條、第五十五條及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修正前同法第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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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參照）。就雇主言，以強制其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並

為專戶存儲之規定，作為促使其履行給付勞工退休金義務之手

段，雖因此使雇主自主決定契約內容之契約自由以及自由使用、

處分其財產之財產權受到限制，惟其目的乃在貫徹保護勞工之憲

法意旨，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力給付之雇主對

勞工之照顧義務，應屬適當。而透過專戶存儲之方式，即在使勞

工退休金之財源與企業財務分離，避免相互影響或有挪用情事發

生，以穩定勞工退休時之資金來源，使勞工領取退休金之權益能

獲得充分保障，同時減少雇主須於短期內籌措退休金而衍生之財

務問題，明顯有助於保護勞工權益目的之達成，且雇主負擔勞工

退休準備金之提撥比率（依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二

條規定，勞工退休準備金由各事業單位依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

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之）、程序等事項則授權由中央主

管機關衡酌實際情形訂定，均具有相當之彈性（同辦法第三條及

第五條規定參照），其負擔提撥責任之同時，又享有一定之稅賦

優惠（所得稅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參照），故其手段仍在合理範圍

內；又為促使雇主確實遵行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勞動基準法

第七十八條、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前同法第七十九條第

一款規定，違反給付退休金或按月提撥退休準備金規定者，分別

科三萬元以下罰金或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衡諸立法之

時空條件及其所干涉之法益性質暨影響程度，並考量經濟條件居

於相對弱勢之勞工，仍難以透過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方式，與雇

主協商合理之退休制度等因素，國家採取財產刑罰作為強制手

段，以達成保障勞工退休後生存安養之目的，尚有其必要，符合

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契約自由之意旨及

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保障之規定並無牴觸。

　　勞動基準法課雇主負擔勞工退休金之給付義務，除性質上確

有窒礙難行者外，係一體適用於所有勞雇關係（八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修正之勞動基準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參照），

其雖未考慮事業單位規模之大小、存續期間之長短或勞工受僱期

間之久暫而為差異性之適用規定，惟此乃立法者制定法律推動勞

工政策時，照顧久任勞工退休生活所為之考量，與憲法第七條平

等權之保障，尚無牴觸；又立法者對勞工設有退休金制度，係基

於國民工作之性質、薪給結構、收入來源等各有不同，就退休金

制度，衡酌客觀之社會經濟情勢、國家資源之有效分配，為不同

優先順序之選擇及設計，故亦未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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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憲法並未限制國家僅能以社會保險之方式，達成保護

勞工之目的，故立法者就此整體勞工保護之制度設計本享有一定

之形成自由，勞工保險條例中之老年給付與勞動基準法中之勞工

退休金，均有助於達成憲法保障勞工生活之意旨，二者性質不

同，尚難謂兼採兩種制度即屬違憲。惟立法者就保障勞工生活之

立法選擇，本應隨社會整體發展而隨時檢討，勞動基準法自七十

三年立法施行至今，為保護勞工目的而設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其

實施成效如何，所採行之手段應否及如何隨社會整體情勢之變遷

而適時檢討改進，俾能與時俱進，符合憲法所欲實現之勞工保護

政策目標，以及國內人口年齡組成之轉變，已呈現人口持續老化

現象，未來將對社會經濟、福利制度等產生衝擊，因此對既有勞

工退休制度及社會保險制度，應否予以整合，由於攸關社會資源

之分配、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全民之整體利益，仍屬立法形成之

事項，允宜在兼顧現制下勞工既有權益之保障與雇主給付能力、

企業經營成本等整體社會條件之平衡，由相關機關根據我國憲法

保障勞工之基本精神，及國家對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

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之意旨，參酌有關國際勞工公約之規定，

並衡量國家總體發展，通盤檢討，併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城仲模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余雪明　曾有田　廖義男　楊仁壽 

　　　　　　　　　　　　徐璧湖　彭鳳至　林子儀　許宗力 

　　　　　　　　　　　　許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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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578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及余大法官雪明、許大法
官宗力與廖大法官義男分別提出之協同意見書、聲請
書及其附件)_OCR

578 廖大法官義男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578余大法官雪明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578許大法官宗力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蔡○○聲請書

相關法令 憲法第7條(36.01.01)

憲法第15條(36.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893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894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895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896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28882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7&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ldate=1947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憲法第153條第1項(36.01.01)

85年12月27日修正公布之勞動基準法第3條第1項、
第3項、第53條、第55條、第78條(85.12.27)

91年6月12日修正前之勞動基準法第56條(89.07.19)

91年12月25日修正前之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款
(91.06.12)

所得稅法第33條(92.06.25)

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3條、第5
條(91.11.20)

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高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蔡００聲請解釋案

本件聲請人主張因公司長期虧損，無力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

金，而與全體員工協議改以每年給付紅利方式代替退休金之發

給，並列入公司章程中。何００自七十四年四月起受僱於聲請人

公司時，已知該公司並無退休金制度，至八十九年四月間因工作

十五年以上且滿五十五歲而自請退休時，仍向聲請人請求給付退

休金而未獲給付，經縣政府協調無結果後，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起訴請求聲請人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給付退休

金，嗣該院判決聲請人敗訴，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復經台灣高

等法院八十九年度勞上易字第四三號判決駁回確定。聲請人認確

定終局判決適用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最低退休金給

與標準，有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及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疑

義，爰聲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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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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